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21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实事的通知
博政办字〔2021〕39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全区妇女儿童事业健康发展，经区政府研究决定，2021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实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两癌”免费检查和救助行动。对全区城镇和农村适龄妇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计划完成18574名农村适龄妇女、674名城镇贫困妇女、3600名城镇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切实提高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2021年目标人群覆盖率不低于81%。同时，继续加大对农村“两癌”患病贫困妇女救助力度。（责任单位：区卫生健康局、区财政局、区妇联）
二、推行小学课后延时服务。为解决部分家庭存在的学生放学早、家长下班晚导致出现的“时间差”问题，更好发挥教育服务职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区教育和体育局在全区小学推行免费课后延时服务。全区小学充分利用学校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本校在读且有课后服务需求的学生开展做作业、读书交流、劳动实践和社团活动等服务，全面保障有需求家庭的孩子下午放学后在校有管理、有服务、有提高，让家长放心、让群众满意。（责任单位：区教育和体育局）
三、实施残障儿童救助项目。坚持“救早救小”和“应救尽救”的原则，为有康复需求的0—17周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机构康复训练，每人补贴1.5万元康复训练补助和2500元交通生活费；为已满机构康复训练年限，仍需进行康复训练的残疾儿童提供“机构+社区+家庭”康复训练，每人补贴5000元康复训练补助。（责任单位：区残联）
四、实施家事案件审判方式改革。充分发挥家事审判工作室扩展家事审判职能，促进家事矛盾柔性化解；以少年法庭做实少年审判工作，拓展少年审判职能，将审判工作向前先后延伸，更好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责任单位：区法院）
五、服务妇女参与创业创新发展。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为妇女就业创业提供精准指导和后续服务；为符合条件的妇女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举办“春风行动”暨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开展巾帼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促进妇女就业创业。（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六、开展“爱心护苗”行动。积极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采取“法治副校长”上法制课、检察官做专题报告、网络法治宣传等多种形式，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年内开展未成年人普法专题报告10场以上，网络宣传教育50余次，受教育人数不低于3000人次。（责任单位：区检察院）
七、成立反家暴工作室。为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区公安分局成立“反家暴工作室”。民警入驻反家暴工作室，协同区法院、妇联、司法等部门，积极构建家庭矛盾纠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积极推进家庭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依法履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定职责，对发现的轻微家庭暴力问题进行早期干预，防止家庭暴力的进一步恶化升级。（责任单位：区公安分局）
八、实施“书香博山”建设项目。新图书馆、文化馆建成并于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并投入使用；年内建造2家（岜山、市工人文化宫）开放共享、规范运营的城市书房，建成9个村（社区）“5+N”模式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通过开展读书节、“孝乡读书会”、亲子阅读推广等活动，切实提升妇女儿童整体文化素养。（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九、实施“希望小屋”儿童关爱项目。为全区经济困难家庭无独立居住和学习环境的8—14岁贫困家庭儿童建设“希望小屋”，配套学习桌椅等学习生活用品，改善生活和学习环境，并开展课业辅导、心理疏导、益智健身等志愿服务，帮助孩子们实现从“小屋焕新”到“精神焕新”的重大转变。（责任单位：团区委）
十、继续开展婚姻家庭辅导工作。继续开展离婚前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壮大志愿者队伍，加强志愿者培训，提升婚姻家庭辅导科学化水平。逐步实现关口前移，依托社区婚姻家庭辅导站，开展婚前培训、婚中辅导、家庭教育等常规课程，对有需求的家庭进行系统性个案辅导。传播健康家庭理念，提高家庭成员幸福指数，以家庭小和谐促进社会大平安。（责任单位：区妇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
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尽快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人，建立工作台账，确保实事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责任单位要于每季度末将实事进展情况电子版报区妇儿工委办公室（联系电话：4180191，邮箱：boshanquful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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